
思想史视野下《老子》出土至传世本“明”概念研究

许家瑜

内容摘要:从思想史视野下探讨《老子》出土到传世各本的“明”概念，考察文字孳乳背景，
对比先秦各思想中“明”的意涵，显示“明”作为光发动时推影去蔽的特性和道家之“明”在精神
境界及政治伦理的特殊作用; 指出郭店《老子》明与玄尚未显题化的现象，就与传世本关系的
“摘取说”与“源流说”提出可能解释; 分四层次谈汉代简帛《老子》确定可见的明概念哲学思
维:其一，见、知与明的区分涉及自我观念与悖反的知、知与智的差异。其二、《老子》首提光与
明异义，其具有的精神性意义与超越官知的洞察力和“明 －神”思想的衍发关联。其三，道作
为“玄明”，是“视之不见”的无形无物，恍惚即似有似无，“明道若昧”故“见小曰明”，幽明又相
抱相玄; 其四、玄鉴到玄德反映新政治主体思维的提出及反明德的政治意义。
关键词:老子 出土文献 传世本 明 玄 精神

中国哲学对“明”的思索，和世界起源、至高超越性的存有、认识与智慧、德性与生活、万物的生生和
存存等联系，但关注与展开更多在政治、宇宙、心性、精神方面。无疑，“明”是早期中国思想中意涵最深
邃和高超的概念之一。《中庸》自明诚和自诚明的讨论，已将“明”和“诚”并置于最高级别的概念范畴和
境界。道家思想对“明”的探索尤其值得深入考究。《庄子·天下》评述老子的古之道术即“澹然独与神
明居。”任继愈指出，道家的“神明”是一种作为人们认识能力的源泉和标准的精神智慧，①张岱年也提
及，古代哲学中“神明”亦指称人思想意识的精神作用，其所举文献几乎都来自道家和受庄子影响的荀子，
如《庄子·齐物论》的“劳神明为一”;《荀子·解蔽》:“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劝学》:“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更深一层意义，与天地并提时，神明不仅指人的精神，还指天地的一种状态、自然界的奇异作
用，如《庄子·天道》:“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知北游》:“今彼神明至精。”《天下》:“神何由降? 明何由
出? ……皆原于一。”“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②可以说，道家拓
展了“明”在精神心理上的意义与功用，超越一般“知”的理性认识，作为特殊的精神心理认知状态，是超越
感官经验知识与理性思维的妙不可言的认知力的最高展现。有些思想者以“觉”言之，如牟宗三以道家“重
观照玄览，观照玄览是无限心的，道心就是无限心，无限心就是智的直觉，智的直觉所观照的是万物之在其

自己的万物，但此处不显创造义而是一体呈现。”③并指出“神明之虚明照鉴是智的直觉义。”明见的觉性因
此能引领心灵通向更浑沦滂薄的天地、万物、宇宙、和道。通过如上“明”思想史背景梳理作为对照，此下能
更清晰理解《老子》“明”讨论的特殊和复杂之处，及“明”在《老子》不同时期版本中的各自特色。

一、郭店《老子》: 明与玄的俱隐未显

郭店《老子》三组简中提到“明”处仅两见，分别为郭店乙组简 9 － 12 的“明道女孛”( 通行本 41 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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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若昧”) ，与郭店甲组简 33 － 35 的“智和曰明”( 通行本 55 章作“知常曰明”) 。学者早已注意到
《老子》的“不对称现象”，如《吕氏春秋·不二》言“老聃贵柔”，二元对立的两者中，低下、柔弱、黑暗者
总更受到《老子》偏好。道家的思想世界中总能观察到二元对反的概念相生依傍及彼此作用，也因此，
当发现郭店老子中“明”的罕见，“玄”的缺席也不意外。
今本《老子》通过“玄”来描写最高存有的“道”已是学界共识，并以老子“德”概念的解释和阐发往

往基于相对“明德”的“玄德”概念。所谓“玄”，高亨说是“微妙难识。”王弼则说:“玄者，冥也，默然无有
也，始母之所同出也。”“言谓之玄者，取于不可得而谓之然也。”“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
览，能不以物介其明。”这些描述中，“玄”已是精妙究竟的语词。然而，观察郭店老子，“玄”的重要性零
落不少。除了“玄德”从未出现，通行本首章“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等对“玄”
的重要论述也堂堂缺席。又如通行本第 6 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汉简帛书出土两种老子皆作
“天地之根”) 作为“天地之根”的“玄牝”重要性不可言喻，也不在郭店《老子》甲乙丙三种简文中。体道
认识的至高境地“玄览”同样付诸阙如。郭店老子“玄”只两见，且皆仅见于甲本，分别是甲组简 27 － 29
的“是胃玄同”( 通行本 56 章“是谓玄同”) ，和甲组简 8 － 10 的“非溺玄达，深不可志”( 通行本 15 章“微
妙玄通，深不可识”) ，“玄达”之玄释作“玄”或“因”，学者虽有争议，①但无论如何，此处关切还是落在
“同”与“通( 达) ”而非“玄”本身。玄同、玄通，也可说是至同、至通; 大同、大通。这里，“玄”不作为独立
的哲学概念或思想主题，也还未成为后来作为至高无对、独立不改的“道”的描述及内涵。
令人疑惑的现象是，郭店老子中“明”和“玄”不显题之外，绝大多数和光明、暗昧的相关隐喻和意

象，包含“恍惚”、“惚恍”、“希、夷、微”、“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等自我心知修养和心性修炼的描述，郭
店老子中全都不可得见。比如相当重要的，第 4 章“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
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20 章“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若昏”，25 章有物
混成的“寂兮寥兮”，21 章“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35 章“执大象，天下往”“视之不足见”与相对照的 14 章“视之不见，名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
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是谓惚恍”，以及 12 章“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如此将“目”的视觉意象进一步引申出的哲思投
射到政治哲学的说法等。这些对道的无形无相无状的表述全都一致地未见于郭店老子。
显然，至少可以确定观察到的文本现象是，郭店本中，“明”与“玄”及相关哲学思辨都没有受到重

视，也不是被关注的话题。而倘若明、玄的隐喻及其交参逆反于常识性的运用是早期道家哲思的洞见之
一，为何郭店楚简老子并未出现呢? 郭店简老子与传世老子的关系，学界主要有三种型态或扩称版的五

种模型的假说。② 由于郭店老子中“玄”和“明”的用例已经出现，并出现在时代最早的甲组简，可见其
来源不会太晚。最重要的三种说法中，从郭店本摘取自《老子》母本的摘取说的观点来看，也许可能是
郭店甲本抄写者摘抄时一致地未选摘玄、明和恍惚等特殊术语及其运用的相关文字，摘取者的立场相比
于道家兼具矛盾对反的辩证性与精神性的修炼，或许其更倾向于与儒家思想像融洽。如果从郭店老子
是后来传世道德经本子的源流之一的源流说来讲，那么，有可能是郭店老子成文之时，“明”概念在道的
形上描述和精神心性的认识意义及伦理与政治哲学上的作用等都尚未被显题化到当时的思想舞台中

心，“明”的思辨性的推深和复杂化可能反映着思想间交流发展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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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简帛《老子》之“明”

将视线转到汉代出土《老子》，则不论马王堆本或北大汉简本，“明”具有的思想力度已相当明确，同
时，也未至于黄老思潮一偏“鉴于大清，视于大明”的推崇。
汉初简帛老子本子中，“明”概念是心智洞察事物时高层次的活动状态，这点已大不同于前述儒墨

对“明”观念的理解思路。道家之“明”，是心知之光照映事物，洞彻朗现出原先影蔽而未察觉的阴暗面
向，通过正反流动的动态去蔽之“无”以达至对万物的小大精粗更深入、细致、复杂、丰富，也更接近整全
的理解和观看，这种观看蕴含纯粹直观的精神修养，并含有对被观看者不加扰动的存容和畜养的政治意

义。但“明”并非得自上天、鬼神、祖考直接赐与而能迳以遍照万有的神妙能力，也不是天生便能达到究
竟的感官超能; 反之，需要相当程度地自我技艺，致力心灵内在观照虚无———“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的修炼，达到特定精神境界方可带来相关的认知与实践作用。“明”最初与视觉心理和天、鬼、神的宗教
信仰维度相关，其次与理性和知性的认识能力相关，再次则与自我意识和心灵、宇宙与世界的形上运行方
式、精神修养和道德政治哲学相关联。《老子》的明与早期明神、鬼神之明的宗教意味已相去甚远，蜕洗结
合“道”“心”“知”“德”“自”与“无”等观念，成为理解宇宙万有、人心的精神性命与政治社会的新思想。
以下，从四个层次———自见、自知和明的关系; 光与明的区分; 无形的不可得而见; 以及玄览与玄德

的精神政治学的意义，一一探讨汉代简帛老子所见的“明”思想。
( 一) 见、知与明: 自他之间
《老子》中，见、知与明三者紧密相关却有所区分，关键都在于“自”。
许多学者早就发现 24 章“自见者不明”与 22 章“不自见故明”是互补的反语。① 自见与明之间的关

系在于:“自见”蕴含着自我之见，其正作为明的遮蔽。有些当代解释者认为“自见”是“自我表现”的
“自现”，但考察出土诸本《老子》，“自见”之“见”应即河上公、魏源说的“目视”之“见”，而非“显现”之
“现”。② 魏源也说:“夫目至明而不自见，使目而自见，则不明矣。”③列出两章以作对比:

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 自见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无功; 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 余食
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二十四章)
不自见，故明; 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

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 诚全而归之。( 二十二章)
两个跨文本段落明显相互呼应: 自见、自是、自伐、自矜都是成组句式，两两一组，具有分别朝内与朝外的
向度。北大简本与马王堆帛本“自是”俱作“自视”: 二十二章帛书甲本作“不自视故明”; 帛书乙本、汉简
本皆作“不自视故彰”; 二十四章简本作“自见者不明，自视者不章”，帛书甲本作“自视不章，自见者不
明”乙本作“自视者不章，自见者不明”。“自见”“自视”或许相调，但都自成对子而不与“自伐”“自衿”
相偶。“见 －视”、“伐 －衿”形成稳定相应组合。到了传世本，王弼、河上公、想尔、傅奕本等一律将“自
视”改成“自是”，显示《老子》经典化过程发生意义诠释的渡换，如刘笑敢所说后人“改善原本的愿望与
努力”④，很可能后世编辑者为避免“自见”和“自视”重复，而把“自视”的对自我向内的观看转为“自
是”的评判和认可，从而影响了意义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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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见、自视，包含对自我有清楚意识的意涵，这一视角下，自身与他者有所分别，如此，则必非处于体
道的玄同、玄通。十五章言“古之善为道( 士) 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与二十四章末指出“有道者不
处”。“有道者”处于“不自见者故明”的“深不可识”状态。二十二章所谓“不自见”也即“我”之不观
“我”。“不自见故明”与“自见者不明”从正反两面呈现“明”和“自见”的相互排斥: 对自我有清楚意识
的“自见”反而“不明”; 不观看自我的“不自见”反而可达到“明”，即不进行自我意识带来自他划分，才
能玄通观照达到明见。此外，二十二章指出“明”的效用是“天下莫能与之争”，十六章说“知常曰明”也
提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共同提示“明”的政治公共性意义，
这与文后讨论的玄览、玄德的思想一脉相连。
前述论“自见者不明”以及“不自见故明”。但《老子》33 章还有这么个主张: “自知者明”。乍看似

有冲突，但若参看第 72 章，《老子》对“自见”与“自知”其实做出了区分:“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
故去彼取此。”“自知”与“自见”不同，“自见”为圣人所去，“自知”为圣人所取。这一立场融贯于“自知
者明”和“不自见故明”两论题，更凸出“明”的重要性，也带出“明”“知”两者关系的思考。33 章又分辨
“知”、“智”与“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可见“智”“明”之别也在于“自”。从“自”与“人”———自我
和他者的区别来廓清“智”与“明”并建构认识层级，可说是道家思想的特色。《老子》区分“知”所知之物的
“内”与“外”的向度，所看重的知、智不在尽稽万物之理，而是自我反身的洞察与内视。《韩非·喻老》也以
“目不见睫”言“智之如目”，“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与“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①

( 二) “光”与“明”异义: 明神关系
大田晴轩注意到，“惟老子书中，光与明异义。”②明是光具有的特殊性质却不直接等同光，是光的明

亮却不是光。从《老子》对光、明两者的特殊区分，可以观察到明的精神性意义:
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

明，无遗身殃; 是为习常。( 五十二章)
52 章和 56 章的“塞其兑，闭其门”，与 56 章与第 4 章说的“和光同尘”所论一致:
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老子·五十六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

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四章》)
因此，这三章应该综合来讨论。苏辙《老子解》说:“圣人塞而闭之，非绝物也，以神应物，用其光而

已，身不与也。夫耳之能听，目之能见，鼻之能臭，口之能尝，身之能触，心之能思，皆所谓光也。盖光与
物接，物有去而明无损，是以应万变而不穷。”③之所以谈到不用眼耳鼻口等感官知觉，即来自文中的“塞
其兑，闭其门。”河上公注说:“兑，目也”“门，口也”“用其目光于外，视时世之利害，复当返其光明于内，
无使精神泄也。内视存神，不为漏失。”高诱《淮南子·道应训》注也说“兑，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兑
是也。”《韩非·喻老》解说:“空窍者，神明之户牖也。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
则祸福虽如山无从识之，故曰:‘不出于户，可以知天下; 不闚于牖，可以知天道。’此言神明之不离其实
也。”《管子·宙合》也提到不凭感官之知的“方明”:“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如上显
然脱离了耳聪目明、视远为明之明，扬弃官知的感性能力，走向更高级别( 通于道) 的认识能力的特殊洞察。
不同注解者都留意到“明”与“光”真正重要的差异在于:“神”，也即“神明”。《黄帝四经》《经法·

明理》说“神明者，见知之稽也”，而“道”即是“神明之原”，曰:“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处于度之内
而见于度之外者也。……神明者，见知之稽也。”《老子》的“和光同尘”与“光而不耀”也呼应《庄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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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此处的“自见”则接近《庄子·骈拇》所说:“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第 78 页。
王淮:《老子探义》，第 210 页。



“葆光”。所谓“葆光”，葆，蔽也，指韬藏其光于内。《养生主》“不以目遇而以神视”之“神视”也可谓此
“明”。《列御寇》说:“明者唯为之使，神者征之。”林云铭的注值得注意，其言: “神者，明之藏; 明者，神
之发。”指出明与神二者的内在关联与一体: 明是神的发动作用，神是明所藏藉的渊源。明与神既是两，
也是一，动静中相互依托显发。这也即洞见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洞见是精神作用的发显，无形无象之精
神，也即洞见的凝聚。神见之明有别于视形辨物的运作逻辑，其是对事物超越具体形象的直观认识，置
于混沌芒忽之中，如 15 章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其既不自视也不自显，
更不照耀万物。《庄子·天地》说“上神乘光，与形灭亡，此为照旷……万物复情，此之谓混冥。”也可看
作此章注脚。郭象说:“乘光者乃无光。”成玄英疏:“忘照而照照……视万物之还原，睹四生之复命，是
以混沌无分而冥同一道也。”其实，乘光者无光之照旷，睹物复命的忘照之照照，都是我不见我、自散其
光而显明他者，故达到混沌无分的冥同。万物复情即万物之归根，归根无名，故曰混冥。“用其光，复归
其明”是精神高度发动状态中对万物的直观洞察，这并非强光下微尘野马的纤毫必见，而是“和光同
尘”，为道者“微妙玄通”的方法，也即对道的认识方法和心境体现。
《淮南子·道应》更借罔两———影子之影子———和影子的对话，提出“昭昭”不足以“明”“神明”，将
此思想诉诸老子而并非庄子:

罔两问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两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谢，日
照宇宙，昭昭之光，辉烛四海，阖户塞牖，则无由入矣。若神明，四通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
于地。化育万物而不可为象，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
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辉烛四海日照宇宙的昭昭之光，却无隙照入阖户塞牖，照不入耳目孔窍之后的人心。“昭昭”之光不再足以
显明“神明”。对光明和启蒙的崇拜，揖让于能遍及影蔽，四通并流、无所不至、化育万物的“神之明”。这显
示一种特殊的、对无所不至的“光明”的思考，超越光影的明“不可为象”，越过形象，是“形之不形”、“不形
之形”、更是“无象之象”，它不再只能从单向度的光亮来理解，甚至也可视为一种冥暗和无视。这不是来自
明暗相互蕴含转化的辩证逻辑思维，不同于借由明的概念而有暗的概念的正反参照相成之思路。
《道应》也提到道同时具有窈与明的对反性质: “吾知道……可以窈，可以明”，游荡于昏暗四方之
极，东方有所谓迷朦的“鸿蒙之光”，以及视乎无视此超越天地存在境域的“视焉无眴”: “若我南游乎冈
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西穷窅冥之党，东关鸿蒙之光，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眴。”又
如《庄子·在宥》中，广成子言至道是: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 至道之极，昏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
静，形将自正。……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我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阳之原也; 为女
入于窈冥之门矣，至彼至阴之原也。”《韩非子·解老》也形容道参差在在昭昭与冥冥间: “以为暗乎，其
光昭昭; 以为明乎，其物冥冥。”辉映后世僧肇《肇论》所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淮南子·俶真》也
提到所谓“玄光”，指出“蔽其玄光，而求知于耳目，是之謂失道。”相关思想又可见《庄子·知北游》“知
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弅之丘”与“光耀问于无有”段，成玄英言:“光耀者，是能视之智也; 无有者，所观之
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耀; 境体空虚，故假名无有也。”“妙境希夷，视听断绝。”及《天地》:“黄帝游乎
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

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玄珠即道，即玄智、玄明。“象罔”也暗示“象无”“无象”。
自此，可观察到早期道家思想中一系列相当特殊的思想正在发生，其思考着一种可以照进一切幽暗闭塞

的神明，其本身又是光明、也是幽暗，作为一切神妙的渊薮，玄之又玄。这既是冥暗又是光明之物，也必然不再
是人能以相貌声色之官能把摄的对象，其超越形、象，也超越言、思，这也即“明”更加抽象的精神性朗露之处。
( 三) 视之不见的道: 明道若昧、见小曰明
王弼注 55 章说:“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也。”能看见无形不可见之物，即“明”。这种见地即精神性

的洞察。道是隐微的，是至“小”，却绝非至“无”。《老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都通过“物”来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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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这大大有别于《公孙龙子·名实论》所谓“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二
十五章提出超越天地之物的“物”的概念视域。而二十一章的“道之为物，为恍为惚”，则以慌忽、惚恍比况
道不同于可借由感官直接把摄的具体个物。十四章“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更奇特地将道描述为
“无物”，凸显出将“道”置入最广义的“物”概念却又非物的特殊理论层次。这些都不是出于偶然或不准确
的用词，以“物”说“道”的特殊作法，表示出“道”不同一般“物”的特殊形态，不是具体的有也不是彻底的
无。“混成”、“寂寥”，即说道的浑伦无形，超越声色。如王弼注:“寂寥，无形体也。”憨山言:“浑浑伦伦无
有丝毫缝隙，故曰混成;无声不可闻，无色不可见，故曰寂寥。”此外，《老子》通过恍惚和惚恍来作为有无之
间的标识。21章言:“道之为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
精。”王弼指出:“恍惚，无形不系”，《汉书·音义》说:“慌忽，眼乱似有无也。”恍惚指看不清楚，若有似无。
道既是恍惚，也是惚恍。14章说道“视之不见，名曰夷; 听之不闻，名曰希; 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
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并相呼应地以“惚恍”形容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第 4 章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奚侗援引 14 章和
21章解之:“道不可见，故曰‘湛’。《说文》:‘湛，没。’《小尔雅·广诂》:‘没，无也’。道若可见，故云‘似或
存’。十四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二十一章‘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即此谊。”
恍惚之义，略有三说: 一说如陈景元以“恍”为“似有”、“惚”为“似无”。① 一说是何道全以“恍”是

“有而似无”，“惚”是“无而似有”。综合 14 章、21 章看，“惚兮恍兮”说的是其为“象”而在“无”，“恍兮
惚兮”言其为“物”而在“有”。“恍”指向一种有，却似无而非有，“惚”指向一种无，但似有而非无。“似
有”“似无”也是“无之似有”“有之似无”，要旨在仍不离道的“有”“无”玄同意义。不论是“有无”或“似
有似无”、“似无似有”，总之论道是有无之间的“玄”，而非王弼以“道”为“无”。《老子》双重地使用恍惚
和惚恍，描述兼具明与冥又不仅只是明与冥的“玄之又玄”，也因此，是所谓“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道
也是窈兮冥兮中之精，即“朴虽小”之至微、至小。看见这“视之不足见”的“道”即“见小曰明”，是对无
形无象之事物的认识。《易传》“知几其神乎”的说法也是类似的不同思考，“知几”“见小”，都是对至为
精微难见之物的洞察。河上公注“见小曰明”说“昭然独见曰明”，②《淮南子·兵略》言“独见者，见人所
不见也”、“见人所不见谓之明。”《庄子·大宗师》中女偊闻道的进展过程之一正是“朝彻，而后能见
独”，《天地》说“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是“视乎冥冥，听乎无声”，《知北游》也说至道是“昭昭生于冥冥”，
并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于人之论者，谓之冥冥。”③其他如《管子·水地》“视之黑而白，精也”与“目
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于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
粗也，察于微眇。”也属这一思想谱系。察于荒忽即察于恍惚; 察于淑湫即察于寂寥; 察于微眇即察于隐
幽难见之微妙。这也是前述道与明神的关系，当幽明的道体现在人心中被认识时，这种特殊精神洞察及
认识世界万物的实践力，即玄览、玄鉴。
( 四) 玄览与玄德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 爱民治国，能无知乎?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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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如陈景元注 21 章言“恍，似有也，在有非有; 惚，似无也，居无非无。”注 14 章“惚恍”说“惚，无也，言无而非无;
恍，有也，言有而非有。”
王弼解“见小曰明”为“见大不明，见小乃明”，“用其光，复归其明”为“显道以去民迷，不明察也。”王弼对老子之

“无”有深刻把握和义理发挥，却鲜少阐发老子之“明”，最深刻之处或许仅在“无形不可得而见曰明”。相较之下，河上公与《韩
非》解老、喻老两篇之作者似乎更可领略相关的哲思旨趣。但也可能是王弼刻意选择不朝向精神修炼的层次去解析《老子》。
有趣的是《易传》中，属于大地的坤卦其属性反而是光明，《象传》说:“地道光也。”《文言传》也说:“《坤》至柔而

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含万物而化光。”这与《庄子》“昭昭生于冥冥”和《老子》致虚守静、归根曰静，和光同尘而孕育万
物使万物并作的玄德等思想有些相应。



德。( 十章)
载营魄抱一，即魂与魄、精神与身体凝聚专一。帛书老子中，“玄览”作“玄鉴”，指心境宁静地体验和直
观万物。高亨解:“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玄鉴。”①《庄子·天道》言:
“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万物之镜也。”《淮南子·修务》更直接说: “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
白。”传世本注解者也将“玄览”连结到涤除、洗洁内心而置身玄冥、玄同，因此带来特殊照明的认识能
力，如河上公说“洗心”:“当洗其心，使洁净也。心居玄冥之处，览知万事，故谓之玄览也。”王弼注也强
调“涤除”，言:“玄，物之极也。言能涤除邪饰，至于极览，能不以物介其明。疵之其神乎，则终与玄同
也。”涤除玄览的工夫也呼应《管子·内业》“敬除其舍，精将自来”、“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人能正
静”、“鉴于大清，视于大明”等说法，也是《庄子·人间世》所谓“心斋”的“虚室生白”。
学者已经指出，道家思想中种种特殊的光照语词，是说一种内在而真切的精神经验，呈现于特殊精

神境界之中的“体道的内在状态”，涉及知识论和心性论语境及其脉络。体道即《韩非子·解老》言“体
天地之道”。此处“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即是以玄指道，意味着玄览也即体玄之时的观视境
界，由此，可以“无以知”却明白四达。帛书《道原》也论述由悖反式地知虚之实才能达到至虚，谓:“唯圣
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明者故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
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极。”
“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的工夫，带来生畜、长养万物的“玄德”。《庄子·德充符》中可看到与之相应，
却有些相反的特殊思考，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不绝的尘垢与镜的光明永恒同存，不见
尘垢之时也即镜子不明之时。因此，吊诡地，尘垢不止，才见镜明。这一论题的提出是受刑的兀者申徒
嘉和子产论执政时转引其师“伯昏无人”所言———伯，至也; 昏，阴阳交会日之将冥; 无人，即无己; 执政
语境中，说的也是无刖兀之肉刑或“黥汝以仁义，而劓汝以是非”黥劓内心之刑，达到“两不相伤，德交
归焉”的“玄德”。和光同尘的另一种理解，即明与尘的共存。“玄览”作为悖论式的精神性观看，在自
身的退隐和消解中体现出反观之不反观，在反思的基础上对自我进行虚无化，产生主体的解构和消

融，因此可以像是《庄子·应帝王》所谓“至人用心若镜”、“应而不藏”，如镜照万物而不映照镜自身，
反映万物而非照亮万物，自身不可识见而向万物开放，兼容万物之中，即如郭象言“天者，万物之总名
也。”玄览因而即政治主体用以法地、法天、法道、法万物、法自然的方法。所映照的万物即所葆含万物
者，这样的思维中，客体与主体融会无际，玄通彼此物我，以此产生权力的自然聚积，带来政治的合理

性基础，在具体政治行动中达到“辅”而不“宰”万物自然的“玄德”，这背后具有生命政治的重要意义。
与此形成对比的，如前述《庄子·逍遥游》以尧之为君“十日并照”寓言，以及《荀子·解蔽》以“闇
君”、“明君”相对，而分别引《诗》“墨以为明，狐狸而苍”“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来论“上幽而下險”、
“上明而下化”。儒家式明德的圣人和道家式玄德的圣人，两种分庭抗礼的政治范式在儒道间的思想
对话，可窥一斑。

三、明、和、常———“知和曰明”与“知常曰明”

通行本《老子》55 章“知常曰明”在所有出土本中皆作“知和为明”。汉以后的《老子》本子中，出现
了对“常”的强调，并从以“和”规定“常”的“和”的哲学，转为以“常”为主的哲学。
五十五章出土本与传世本分章、内容大体一致，但传世诸本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除河上公本

“曰”误作“日”) ，郭店、帛书甲、北大简本皆作“和曰常，知和曰明”，帛书乙本作“和曰常，知常曰明”。
许抗生提出，文意上这里强调的是“和”，指“和谐是永恒的，知晓永恒的和谐谓之明”。彭浩说，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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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的“和曰常，知和曰明”在西汉时被改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刘笑敢也以郭店本“和之至也，和曰
常，知和曰明”句中“和”为主题，内容也更一贯集中。丁四新也认为简本 55 章“和”是关键概念，以“和”
规定“常”、以“知和”规定“明”，与帛书乙本、通行本重知重常的观念不同，后人为求修辞的对偶与蝉联
而“为文害义”、“变乱增字”，反倒消解掩盖了“和”的“含德之厚”章旨。笔者认为，增、改字以外的其他
动机，也许还在朝着 16 章“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靠近，此外也有传世本倾向对“常”概念的突出和强调，
这也显现文本订修整齐的着力痕迹。学者们的分析在今日阅读《老子》时的确应受到重视。也因此，理
解何谓“明”时，也应回转到“知和”而非“知常”的思维体现着什么。
“常”概念在中国哲学中相当重要，但还不是汉初简帛《老子》的重心。通行《老子》“常”出现的频
繁程度有 30 次，仅次于 74 次的道和 44 次的德。相较于此，郭店本作为名词的“常”仅出现一次，即“和
曰常”，见于 55 章甲组简 3 － 35。帛书、汉简《老子》中，“常”则几乎皆作“恒”，多以形容词用; 作为名词
并应是特殊概念的用例仅在 16 章的“复命，常也; 知( 智) 常，明也。”及 52 章“是谓袭常。”后人所谓“常
道”、“常德”，出土本作“恒道”、“恒德”: 28 章“常德”简本与帛本皆作“恒德”; 第 1 章的“常道”，汉简与
帛本皆作“恒道”; 但到了《荀子》，“常”已开始受到注意，并作为特殊哲学概念被思考。《韩非子·解
老》中的“恒道”已改为“常道”，并对何谓“常”加以申论，解“道可道，非常道”说: “夫物之一存一亡，乍
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具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而常
者，无攸易，无定理; 无定理，非在于常所，是以不可道也。”这里所谓“常”，已具有永恒的持续性，不增不
减、不盛不衰，先天地而存，至天地消亡仍不减不灭。由此看来，战国中期前，“常”可能尚未形成显要的
公共问题意识，因此各出土《老子》传抄者没有特别意欲要将 55章与 16章文本编辑统合作“知常曰明”。
重新理解出土本《老子》所谓“知和曰明”而非传世本的“知常曰明”时，应格外留意“和”与“德”两者

间的关系。《老子》所谓“和”，一方面如 42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描述，道家思想中，“和”是
阴阳对反元素的冲涌、摇荡、流通之下使万物得以勃发生生的动能，阴阳成和而万物生。“和”是对立的包
容，而不是差异的消弭。如《庄子·田子方》说“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 两者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淮南子·泛论》言“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管子·内业》说“和乃生，
不和不生。”《荀子·天论》也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庄子·知北游》也说生命是天地之委和:“生非汝
有，是天地之委和也”，天地代表的正是阴阳。又有“天和”的概念，如《知北游》啮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
“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和《庚桑楚》说的“忘人，因以为天人……唯同乎天和者为然。”“和”与
“德”、“一”的连结也是重要线索。《德充符》说“德者，成和之修也”，“真人”即“游心于德之和，物视其所
一”;《在宥》说“我守其一，以处其和”;《缮性》也连结“德”、“和”，以“德无不容”为仁的内容:“夫德，和也;
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也因此，“和”不止是对宇宙和存有论的思想描述，也具备政治伦理的意义。
另方面，如本章“含德之厚”所要说的正是“和”，如其言婴儿: “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 终

日号而不嗄”即“和之至也。”德的意义近于性，《老子》通过德来说本性，所以举婴儿、赤子，以喻其本来
面目。高亨说:“万类之本性，老庄胥名之曰‘德’”。28 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也指出“人性未漓
为婴儿。”①瓦格纳进一步观察到王弼将老子之“精”与“真”连结，指向事物真正的内核，如 21 章以“真
精”解“精”，55 章注“含德之厚者，无物可以损其德，渝其真”。以德性浑沦者，无物可以损其真德。② 婴
儿体现的“和”之至，也即纯粹的真精、真德的发动和具体显现。这个意义下，27 章“圣人常善救人，故无
弃人; 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所说，也即圣人达对“和”的认识与因袭，所以万物不伤地皆救、

·36·思想史视野下《老子》出土至传世本“明”概念研究

①

②

高亨尝论《老子》所谓“德”皆指今“性”之意，“德者，万类之本性也。……万类之本性，老庄胥名之曰‘德’”然
而，若就《庄子·天地》“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来看，“德乃体与性之合，而性仅为德之一部分。”高亨:《老子正诂》，中
国书店，1988 年，第 8、11、115 页。
［德］瓦格纳:《王弼老子注研究》，杨立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622 页。



皆养。《庄子·徐无鬼》说“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然者，
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真人即“抱德炀和，以顺天下”，“以目视目，以
耳听耳，以心复心”说的是使物只是自己如自身，以天合天，而不是以人入天，即顺物自然而无容私使万
物自化，而至《应帝王》谓“未始入于非人”之至德。《天下》也说: “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
万物，和天下。”至此，无疑可说，“和”是战国时期道家至高的精神与政治概念。
两相对照，通行本从“知和曰明”到“知常曰明”的渡换，两者的思想和强调差异显得清楚。如王弼

注“知和曰常”言:“知和则得常也”，“和”是什么似乎不用解释，注“知常曰明”则说:“不皦不昧，不温不
凉，此常也。”以“不偏”解释“常”，以“常”解释“道”。但显然出土《老子》没有以“常”来说“道”的一尝
试，也从未直接说过“知常曰明”四字。
《老子》十六章郭店本并未提到“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甲组简说: “致虚，恒也; 守中，笃也。万物
并作，居以观复也。天道芸芸，各复其根。”关注点落在“复”，并且是“各复其根”。马王堆帛书甲、乙本
皆作:“天物云云，各复归于其根，归根曰静，复命，常也; 知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曰容，容乃
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 ，殁身不殆。”汉简本作:“复命，常也; 智常，明也; 不智常，妄作，凶。
智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王弼注 16 章言“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性命之
常”的说法应是受《庄子》“常性”说的影响;河上公也以“安静者，是为复还性命使不死也。”苏辙也训“命”
为“性”，徐梵澄《老子臆解》也说“老氏之言‘复命’即孔门之言‘复性’也。”①由此推敲 16 章“复命曰常，知
常曰明”，“复命”的主语应不是“道”，而是“万物”，万物复归万物的德命就是“常”。“常”不是指道的运行
普遍规律，而是指万物内在自然之天理，是万物德命的回归，故“知常”不是知“道之复命”而是知“万物之
复命”; 不是“道的常轨”循环往复，而是芸芸万物各归其根。如此理解知常，才能容下万物并作。
“致虚极，守静笃”之虚静即 38 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的不德的玄德; 与此相反的“不知常，妄作
凶”，即“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所谓上德，是顺从一物之作为自身，使物各德其物德，这一意义上，上
德看似与万物毫无关联，万物只是万物自身。老子的明思想因此体现着观看、视见的一种悖论，反思的
基础上对自我进行虚无化，产生主体的解构和消融，使自身向万物开放，在包容之中玄通彼此物我，又以

此玄通之大公产生真正意义上权力的自动聚积与带来统治的合理性基础，在具体行动中以玄览达到辅

万物自的之玄德。更深入来看，“明”思想涉及了一种对主体的新理解与认识方式。主体不再需要设立
自身的一个显明的边界，自我意识在其中时而消失，不同程度上松开所拥有的或所支配的一切已知、未
知的目视耳听心思等诸官能。主体的解离和重新认识，带来去蔽的洞察和创造性的力量，这并非通过稽
查，将外物纳入自身的认识体系之中以合理证立其存在价值，“善为道”者在“微妙玄同”“深不可识”中
观万物之“作”与“复”，对一切人与物大公宽容，兼善“善者”与“不善者”，无弃地皆予以承认。
从惯习的传世本“知常曰明”上溯到先秦的“知和曰明”，是回到“和”为主题的反思。“和”，是对反

差异化因素之间的冲涌平衡。“知和曰明”的一个向度也即对相反因素间变化的认识、理解、共存和运
用实践的智慧。36 章说“微明”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必固兴之; 将欲夺
之必固与之”，也即对此“知和曰明”的矛盾对立共反变化的“见小之明”洞见。“明‘和’”之思想，其精
神在于不择取一端而牺牲彼端。当能承认、容纳、许可最为相反矛盾的对立者同时存在，洞察二极之间
的关系变化，光谱中殊异百样的万物在至为反对的两端都被同样接纳，此余地里一齐被赋予得以自在自

化的空间。这种思想，其特殊在不高举单边的光明或追求彻底的冥暗，在深不可识中仍保留若有似无与
道相合的恍惚之光，从心性论与知识论上来说，容纳矛盾对立两者的同时成立即突破二分法的思维框

架，也朝向激发精神的直观认识以探索新的认知向度。政治哲学与伦理学上，即包容大小、高下、美恶、
善与不善、有用与无用的价值相反的存在者，重构政治主体，在宥万物所以各为“万”物的多元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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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今日所见的通行本《老子》，在历经各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与不同思潮在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交
汇与自身思想观念基础内在蕴含的可能发展中，终于形成如今面貌。本文通过文本思想史考古学式的
研究方法，探讨《老子》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明”思想的内涵和延展，连结文本内跨章节的思想联系以及
与黄老帛书、《庄子》《荀子》《管子》等相关更大背景和诸子思想的差异，试图在有机体的多重脉络中呈
现概念的复杂性，立体多维地走进游动于文本的历史和丰富的积淀地层。共分四部分展开: 一、溯源先
秦时“明”作为光照推影去蔽的动态意象，显示老庄与黄老文献对“明”在精神境界及政治伦理上特殊作
用的思考。二、指出战国中期前郭店《老子》“明”“玄”都尚未显题化的现象，就郭店与传世本关系的
“摘取说”与“源流说”提出两种可能解释。从“摘取说”来看，郭店的抄写者可能有意避开玄、明等特殊
术语及其运用。从“源流说”来看，郭店《老子》成文时，有可能“明”概念在道的形上描述、精神心性的认
识意义、及伦理政治的作用等都尚未被显题化到思想舞台中心。三、战国中晚期《老子》到汉初简帛《老
子》中，明概念已具高度哲学化的思维深度: 其一，从出土本研究来看，“自见”其义为“自视”而非“自
现”，见、知与明的概念区分涉及《老子》对自我概念的悖反式之知、知与智的分辨思考。其二、《老子》首
提的光与明异义蕴含的精神性与超越官知洞察的特殊思想与后来《庄子》《淮南子》、黄老文献中“明”
“神”思想的衍发有所关联。其三、道作为“视之不见”的无形无象无物，恍惚即似有似无，“明道若昧”故
“见小曰明”，而幽明二者相抱双玄; 其四、玄鉴到玄德反映出一种新的主体性的提出及反明德传统的政
治意义。最后，从传世本“知常曰明”逆溯回出土本“知和曰明”的转换，可见以“和”或“常”为主的哲学
差异及和、明、常、德等概念间的思想关系。
通过“明”，可见《老子》思想提出特殊的认识观、主体观、政治观。不自见却自知，深度觉察自我的

内面又消融自我，既是我之“明”，也是我之“冥”，是“自”的在场，也是“自”的隐退。当我不注视我，以
我所看不见的我的双目注视万物，从而冲和地容许万物中至为对立者自为地存在，这种“明见”能“见
小”、“见独”、“人见其人，物见其物”而“无弃人、无弃物”。“明”显现在视不可见者，体玄的“玄览”视野
使万物并非被光芒覆盖照耀，而得以显见自身，这一德能即“玄德”，将自身的主体性化于无形无相以达
不偏周遍，此也即道的特性。对反之冲和也即万物出生往来的玄牝之门、归根复命的天地之根，由此乃
得众妙。使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畜养的根本，来自一种共在的观视和承认，以及差异性的容许。人类群体
生存的现实政治活动中，心灵在精神极致发挥的微妙状态下才可能与万物玄通，抱负二元的对反通往多

元而无尽地“玄之又玄”。斯宾诺莎曾说:“光同时显明自身与显明黑暗。”从《老子》来看，光自身不能显
明光，暗不能显明暗，唯有光影推移间能显明彼此———对立的明暗在有无间不断交转互见。在悖反的张
力中，《老子》使“明”概念呈现出深幽曲折的复杂性，反映道家思想表述与讨论特殊概念时的特色，在相
反相成的张力中延伸出人心对存在状态的理解的不同向度，符合于其所谓“道”之反与常: 悬荡于对立
的两端，以逆反之途径，捕捉世界有无之间的恍惚和惚恍———一若有似无、与道默合的同尘万物之光。

( 作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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